
 

光
陰
如
白
駒
過
隙
，
轉
瞬
又
是
會
慶
來
臨
之
期
，
值
年
刊
出
版
，
報
告
心

齋
研
道
會
及
心
齋
基
金
過
去
一
年
之
工
作
概
況
，
以
及
未
來
展
望
，
俾
善
信
、

同
門
及
會
友
更
了
解
心
齋
，
冀
有
更
多
信
仰
者
及
熱
心
人
士
更
積
極
鼎
力
支

持
，
並
且
獲
致
厚
福
。 

 

心
齋
以
無
為
而
治
為
本
，
強
調
以
不
變
應
萬
變
，
隨
緣
而
行
，
鼓
勵
同
門
、

會
友
多
為
神
服
務
，
嘗
試
起
用
新
加
入
心
齋
為
會
友
之
心
齋
人
，
可
負
責
任
何

職
位
及
工
作
，
以
能
者
居
之
為
原
則
。 

 

去
年
中
，
行
有
為
法
，
會
規
及
制
度
略
有
修
改
，
所
有
同
門
、
會
友
均
須

誓
願
，
以
示
虔
誠
篤
信
，
遵
守
會
規
，
團
結
一
心
，
發
展
心
齋
，
全
心
全
意
為

神
服
務
。
制
度
雖
是
人
所
制
定
之
有
為
法
，
惟
無
規
矩
不
能
成
方
圓
。
正
因
如

斯
，
有
會
友
認
為
誓
願
祇
是
一
種
形
式
，
如
能
真
誠
為
神
服
務
，
誓
願
一
事
並

不
重
要
；
亦
有
會
友
恐
怕
未
能
履
行
承
諾
或
責
任
，
明
哲
保
身
，
知
難
而
退
。 

 

退
出
心
齋
會
員
資
格
之
會
友
，
各
有
其
因
，
亦
各
有
其
緣
，
而
退
出
之
眾

會
友
，
仍
然
篤
信 

至
大
至
尊
，
亦
如
以
往
一
樣
支
持
心
齋
。
緣
起
緣
滅
，
實

不
足
掛
齒
，
以
靜
制
動
，
隨
遇
而
安
，
是
為
上
策
也
。 

 

心
齋
經
歷
去
年
之
轉
變
，
隨
緣
而
行
，
群
策
群
力
，
加
以
萬
神
之
神 

至

大
至
尊
之
示
諭
與
加
持
，
心
齋
仍
如
往
昔
，
從
未
遇
到
困
難
，
感
恩
非
常
。 

 

心
齋
研
道
會
破
除
宗
教
界
限
及
坊
間
迷
信
，
是
宗
教
亦
非
宗
教
。
重
視
個

人
品
德
修
養
；
進
而
打
破
時
間
與
空
間
，
了
解
生
命
之
真
諦
，
達
至
天
人
合
一

之
境
。 

 

而
心
齋
基
金
仍
服
務
社
群
，
希
望
惠
澤
有
需
要
人
士
。
於
國
內
粵
北
山
區

及
台
山
市
端
芬
鎮
進
行
助
學
扶
貧
計
劃
，
使
青
少
年
有
讀
書
機
會
，
將
來
學
成

後
貢
獻
社
會
，
並
且
能
改
善
生
活
。 

 

余
已
達
耋
耄
之
年
，
心
時
繫
心
齋
，
可
惜
領
導
無
方
，
多
年
來
，
心
齋
裹

足
不
前
，
難
有
發
展
，
內
心
有
愧
，
非
吾
所
願
也
。
期
望
有
心
人
萬
眾
一
心
，

眾
志
成
城
，
凝
聚
堅
毅
力
量
，
使
心
齋
能
突
破
，
有
更
好
發
展
，
惠
澤
有
緣
人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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緒
言 

 

某
君
為 
至
大
至
尊
之
虔
誠
篤
信
者
，
信
仰 

至
大
至
尊
逾
半
世
紀
，
其

公
子
為
基
督
徒
。
去
年
冬
，
接
其
兒
子
電
郵
，
希
望
父
親
改
信
耶
穌
基
督
，
強

調
信
基
督
教
的
神
得
上
天
堂
，
而
認
為 

至
大
至
尊
沒
有
提
供
一
條
必
定
上
天

堂
的
途
徑
，
故
希
望
其
父
，
即
某
君
改
信
基
督
教
，
其
道
理
詳
述
於
后
： 

 

一
‧
至
大
至
尊
的
特
徵
與
基
督
教
的
神
有
些
相
似
。 

 

二
‧
達
爾
文
臨
死
前
也
相
信
基
督
教
。 

 

三
‧
心
齋
完
全
沒
有
提
及
人
的
罪
性
，
無
論
是
行
為
上
和
思
想
上
的
罪
。 

 

四
‧
如
經
上
所
記
：
沒
有
義
人
，
連
一
個
也
沒
有
，
沒
有
明
白
的
。
沒
有

尋
求
神
的
。 

人
人
偏
離
正
路
，
一
同
走
向
敗
壞
。
沒
有
行
善
的
，
連
一
個
也
沒
有
。 

 

五
‧
但
是
神
為
我
們
安
排
一
條
出
路
：
因
為
世
人
都
犯
了
罪
，
虧
缺
了
神

的
榮
耀
。 

如
今
卻
蒙
神
的
恩
典
，
藉
着
基
督
耶
穌
的
救
贖
，
就
白
白
地
稱
為
義
。 

 

六
‧
我
們
絕
不
能
靠
行
為
上
天
堂
，
因
為
我
們
在
生
命
中
一
定
犯
過
錯
事
，

神
是
偉
大
聖
潔
無
瑕
的
神
，
衪
絕
不
容
許
受
罪
污
染
的
人
上
天
堂
與
衪
同
住
，

但
是
神
愛
我
們
，
不
願
我
們
下
地
獄
，
就
讓
衪
的
獨
生
子
主
耶
穌
來
世
間
，
為

我
們
的
罪
被
釘
十
字
架
，
向
神
贖
回
我
們
。 

 

七
‧
神
愛
世
人
，
甚
至
將
衪
獨
生
兒
子
賜
給
他
們
，
叫
一
切
信
衪
的
人
不

致
滅
亡
，
反
得
永
生
。 

 

八
‧
神
差
衪
的
兒
子
到
世
上
來
，
不
是
要
定
世
人
的
罪
，
而
是
要
使
世
人

因
衪
得
救
。
信
衪
的
人
不
被
定
罪
，
不
信
的
人
已
經
被
定
罪
了
。 

 

九
‧
耶
穌
說
：
我
就
是
道
路
、
真
理
、
生
命
。
若
不
藉
着
我
，
沒
有
人
能

到
父
那
裡
去
。
那
裡
就
是
天
堂
。 

 

十
‧
我
們
不
祇
認
識
神
，
還
藉
着
信
主
耶
穌
修
補
了
我
們
與
神
的
關
係
，

我
們
靠
主
耶
穌
成
為
聖
潔
的
人
，
死
後
上
天
堂
與
至
高
無
上
的
神
相
聚
。 

 

因
此
事
致
令
某
君
惆
悵
，
故
致
電
郵
老
拙
表
明
是
誠
心
信
奉 

至
大
至

尊
，
不
能
改
信
基
督
教
，
希
望
能
解
其
困
憂
。 

 

老
拙
認
為
宗
教
是
度
人
向
善
的
，
惟
多
有
門
戶
之
見
，
至
於
其
教
義
或
道

理
深
淺
不
同
，
有
重
於
死
後
之
出
路
，
而
略
於
人
生
之
福
報
，
皆
主
觀
，
以
及

自
圓
其
說
，
不
容
爭
辯
，
祇
有
信
與
不
信
之
別
而
已
矣
。 

 

而
至
大
至
尊
聖
典
內
容
非
常
豐
富
，
從
宇
宙
萬
物
之
起
源
，
說
到
人
生
中

做
人
處
事
之
道
理
，
實
事
求
是
，
有
修
有
證
，
並
無
虛
言
。
一
生
受
用
，
實
是

不
可
多
得
之
典
籍
。 

 

老
拙
義
不
容
辭
，
以
客
觀
開
放
態
度
探
究
上
天
堂
之
路
，
務
使
某
君
釋
懷
，

心
境
能
豁
然
開
朗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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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
出
至
大
至
尊
至
道
與
基
督
教
之
道
理
作
比
較
和
分
析
，
以
正
視
聽
： 

 

一
‧「
至
大
至
尊
」
不
是
心
齋
研
道
會
專
有
的
，「
至
大
至
尊
」
是
「
道
」
，

是
形
而
上
的
，
即
是
「
真
理
」
，
例
如
地
球
環
繞
太
陽
運
行
的
軌
跡
，
「
至
大
至

尊
聖
典
心
經
篇
」
已
詳
細
詮
釋
。 

 

二
‧ 

「
香
港
諸
神
」
作
者
周
樹
佳
，
可
以
說
，
心
齋
研
道
會
本
來
不
認
識

其
人
，
亦
未
獲
心
齋
研
道
會
同
意
，
而
以
不
正
確
之
資
料
介
紹
心
齋
研
道
會
及

至
大
至
尊
，
故
不
能
代
表
心
齋
研
道
會
，
因
此
該
書
於
第
二
次
版
時
已
有
所
更

正
。 

 

三
‧
盧
家
炳
以
前
雖
然
是
基
督
徒
，
但
他
突
然
與
無
名
無
相
，
無
始
無
終

之
神
靈
感
應
，
未
知
有
何
不
妥
，
如
果
能
與
神
靈
相
應
，
是
難
能
可
貴
的
。 

 

四
‧「
至
大
至
尊
」
是
未
有
天
地
之
始
已
存
在
於
天
地
宇
宙
之
中
，
易
經
云
：

「
形
而
上
謂
之
道
，
形
而
下
謂
之
器
」
；
道
德
經
云
：
「
道
可
道
，
非
常
道
，
名

可
名
，
非
常
名
」；
老
子
清
靜
經
云
：「
吾
不
知
其
名
，
強
名
曰
道
」。
至
大
至
尊

聖
典
心
經
篇
亦
云
：「
至
大
至
尊
，
尊
無
以
上
，
大
莫
能
名
」。 

 

五
‧
至
大
至
尊
、
上
帝
、
天
主
、
阿
拉
都
是
無
名
無
相
的
，
應
是
真
神
，

是
唯
一
的
，
不
過
因
時
間
與
空
間
不
同
，
所
以
稱
呼
不
同
而
矣
。 

 

六
‧
老
子
說
：「
知
多
障
益
深
」，
亦
有
所
謂
「
盡
信
書
不
如
無
書
」。
要
了

解
「
道
」
或
稱
「
真
理
」
的
話
，
應
該
實
踐
，
即
是
實
修
實
證
，
而
不
是
從
書

籍
中
尋
找
答
案
的
，
所
以
如
人
飲
水
，
冷
暖
自
知
。 

 

七
‧
信
奉
「
至
大
至
尊
」
最
終
目
的
是
可
以
上
天
，
即
是
上
天
堂
。
上
天

堂
之
徑
途
有
：（
一
）、
自
我
修
持
而
成
為
神
，
成
為
神
便
可
上
天
，
載
於
至
大

至
尊
聖
典
養
神
篇
；
（
二
）、
如
虔
誠
篤
信
，
可
超
昇
為
神
，
即
是
上
天
堂
，
享

天
福
，
不
會
墮
地
獄
受
苦
，
載
於
至
大
至
尊
聖
典
靈
冥
篇
。 

 
  

上天堂之路（續） 

 

八
‧
所
有
人
一
定
會
有
過
失
〈
罪
〉
的
，
儒
家
提
出
須
「
吾
日
三
省
吾
身
」
，

每
日
檢
討
，
盡
量
避
免
犯
錯
〈
罪
〉，
希
望
能
得
到
好
的
果
報
（
請
參
考
至
大
至

尊
聖
典
因
果
篇
）
，
所
以
一
定
須
要
如
儒
家
之
大
學
所
說
：
「
誠
意
、
正
心
、
修

身
」，
所
謂
「
意
誠
則
心
正
，
心
正
則
修
身
」，
聖
經
所
說
：「
沒
有
義
人
，
連
一

個
也
沒
有
」，
所
講
的
應
該
是
耶
穌
在
世
時
期
之
情
況
。
不
是
現
在
之
情
況
。 

 

九
‧
所
謂
犯
了
錯
〈
罪
〉，
就
是
種
下
惡
因
而
生
惡
果
，
佛
教
有
云
：「
若

知
前
世
因
，
今
生
受
者
是
，
若
知
來
世
果
，
今
生
作
者
是
」，
所
謂
「
藉
着
在
基

督
耶
穌
裡
的
救
贖
」，
應
該
不
會
是
全
部
的
救
贖
，
試
問
做
了
壞
事
，
大
奸
大
惡

的
人
都
能
救
贖
嗎
！
而
佛
教
所
說
：「
重
業
輕
報
」
，
即
是
犯
了
重
罪
，
祇
是
輕

判
，
但
是
仍
然
會
有
罪
的
。 

 

十
‧
聖
經
所
說
：「
我
們
絕
不
能
靠
行
為
得
上
天
堂
。
因
為
我
們
在
生
命
中

一
定
犯
過
錯
事
」，
又
說
：「
為
我
們
的
罪
被
釘
十
字
架
，
向
神
贖
回
我
們
」，
本

人
絕
對
不
同
意
，
如
果
有
良
知
良
能
，
行
正
道
之
人
都
不
能
上
天
堂
的
話
，
與

違
背
良
心
、
壞
事
做
盡
之
人
有
何
區
別
。 

 

十
一
‧
聖
經
所
說
：「
神
愛
世
人
」，「
叫
一
切
信
他
的
人
不
致
滅
亡
，
反
得

永
生
」，
又
說
：「
不
是
要
定
世
人
的
罪
，
而
是
要
使
世
人
因
他
得
救
」，
更
說
：

「
信
他
的
人
不
被
定
罪
，
不
信
的
人
已
經
被
定
罪
了
，
因
為
他
不
信
獨
一
兒
子

之
名
」。 

本
人
認
為
神
是
大
公
無
私
的
，
當
然
愛
世
人
。
而
所
謂
不
致
滅
亡
，
是
否

說
以
色
列
不
致
滅
亡
能
夠
復
國
，
如
說
信
基
督
的
人
得
永
生
，
所
謂
永
生
是
肉

身
的
永
生
，
抑
或
是
靈
魂
，
即
是
精
神
的
永
生
呢
，
說
得
不
清
楚
。
其
實
肉
身

是
物
質
，
有
生
必
有
滅
，
正
如
佛
教
所
說
有
成
、
住
、
壞
、
空
之
時
期
，
而
精

神
才
是
不
生
不
滅
能
永
生
。
至
於
說
「
而
是
使
世
人
因
他
得
救
」「
信
他
的
人
不

被
定
罪
，
不
信
的
人
已
經
被
定
罪
了
」
是
宗
教
宣
傳
的
技
倆
，
祇
要
行
正
道
，

做
好
本
份
，
不
信
神
，
無
宗
教
信
仰
也
會
好
的
，
因
為
所
作
所
為
合
符
「
道
」
，

一
定
會
有
福
的
。
如
果
行
邪
道
，
即
是
有
不
正
確
的
行
為
，
就
算
信
神
，
有
宗

 
 



 

 
  

教
信
仰
，
也
不
會
好
的
。
天
有
好
生
之
德
，
儒
家
有
「
性
本
善
」
之
說
，
佛
家

講
「
慈
悲
」，
道
家
講
「
大
公
無
私
」。 

 
十
二
‧
至
於
約
翰
福
音
十
四
章
六
節
，
耶
穌
說
：「
我
就
是
道
路
、
真
理
、

生
命
，
若
不
藉
著
我
沒
有
人
能
到
父
那
裡
去
」。
所
謂
道
路
，
是
否
就
是
方
向
，

或
方
法
；
真
理
是
哲
學
所
說
的
真
理
，
抑
或
是
宇
宙
之
真
理
，
宇
宙
之
真
理
就

是
易
經
所
說
「
形
而
上
謂
之
道
，
形
而
下
謂
之
器
」，
至
於
說
是
生
命
，
就
領
會

不
到
其
含
義
了
，
不
知
生
命
是
否
代
表
積
極
呢
？ 

 

十
三
‧
至
於
說
：「
若
不
藉
着
我
，
沒
有
人
能
到
父
那
裡
去
」，
這
也
是
宗

教
宣
傳
的
技
倆
。
心
齋
是
研
究
宗
教
、
哲
理
、
修
持
、
即
靈
修
之
地
方
，
應
該

可
以
「
歿
後
登
天
，
超
而
為
神
」
源
載
於
至
大
至
尊
聖
典
靈
冥
篇
，
所
謂
自
度

度
他
，
自
救
救
他
。 

 

十
四
‧
在
宇
宙
中
，
所
謂
真
神
即
造
物
者
祇
有
一
個
，
而
神
有
很
多
的
，

耶
穌
是
上
帝
的
兒
子
，
代
表
上
帝
，
但
不
等
於
上
帝
，
因
耶
穌
本
來
是
人
，
有

肉
體
，
而
釋
迦
牟
尼
、
呂
洞
賓
、
模
罕
默
德
，
本
來
也
是
人
，
因
修
行
，
而
得

到
某
種
成
果
。
釋
迦
牟
尼
自
覺
覺
他
得
道
成
佛
，
呂
洞
賓
修
成
正
果
稱
天
仙
，

模
罕
默
德
稱
聖
人
。 

 

十
五
‧
聖
經
中
有
「
我
們
靠
主
耶
穌
成
為
聖
潔
的
人
，
死
後
上
天
堂
與
至

高
無
上
的
神
相
聚
」，
此
是
宣
傳
手
法
，
本
人
認
為
祇
要
循
天
理
而
行
，
自
然
有

神
扶
助
，
便
可
死
後
昇
天
。
佛
教
有
六
道
輪
迴
之
說
，
分
為
三
善
道
與
三
惡
道
，

三
善
道
是
天
、
人
、
阿
修
羅
；
三
惡
道
是
餓
鬼
、
畜
生
、
地
獄
，
如
果
世
上
祇

有
信
耶
穌
基
督
的
人
才
能
到
天
堂
，
究
竟
世
上
有
多
少
人
信
基
督
的
呢？

而
其

餘
的
人
都
下
地
獄
的
話
，
這
樣
，
地
獄
能
容
納
得
那
麼
多
人
嗎
？
可
能
俗
語
所

謂
爆
棚
了
。 

 

 
上天堂之路（續） 

 

十
六
‧
此
外
，
有
一
事
不
說
不
快
，
日
前
遇
一
天
主
教
徒
，
他
說
天
主
教

的
歷
史
非
常
久
遠
，
而
基
督
教
的
歷
史
不
過
是
約
兩
千
年
，
況
且
基
督
教
是
天

主
教
的
叛
教
，
未
知
真
確
否
。 

 

十
七
‧
有
宗
教
信
仰
的
人
，
一
般
多
是
求
福
，
可
說
是
迷
信
，
就
算
明
白

該
宗
教
的
道
理
，
但
是
大
多
數
的
人
沒
有
實
踐
其
道
理
，
更
沒
有
做
修
行
，
即

靈
修
功
夫
。 

 

十
八
‧「
至
大
至
尊
聖
典
」
內
容
非
常
豐
富
，
有
闡
明
天
地
之
理
，
人
生
哲

理
，
修
持
，
即
靈
修
方
法
等
，
可
以
說
祇
要
時
刻
依
書
而
行
。
一
生
受
用
，
福

報
無
盡
。 

 

十
九
‧
中
國
有
五
千
多
年
的
歷
史
，
自
黃
帝
時
期
開
始
，
聖
賢
輩
出
，
時

至
今
日
，
仍
以
儒
家
思
想
為
做
人
依
歸
，
所
以
應
多
讀
聖
賢
書
。
正
如
黃
帝
陰

符
經
云
：「
觀
天
之
道
，
執
天
之
行
，
盡
矣
」 

 

二
十
‧
請
多
讀
、
多
研
究
「
至
大
至
尊
聖
典
」，
如
對
道
理
有
任
何
疑
問
，

歡
迎
以
客
觀
態
度
互
相
研
究
及
切
磋
。 

  

 
 


